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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倩雯
電話：08-7320415 #3678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33013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滿州鄉滿州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03492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配置專職族語老師學校名單 

(4895831_11303492100_1_4895831_11303492100_1.pdf、
4895831_11303492100_1_4895831_11303492100_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3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沉浸式族語課程計

畫」1份，請學校踴躍申辦 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月19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30003079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係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，鼓勵以原住民

族語進行教學，營造生活化的族語對話情境，結合縣市政

府、學校特色及社會資源，積極規劃「聽」與「說」的族

語課程環境，期望藉由沉浸式的教學方式，可讓學生自然

而然地使用族語，增加學生自信進而提昇學習動機。

三、旨揭計畫規劃內容摘述如下：

(一)實施方式：

１、【一般教育課程沉浸式族語教學】：於學校各領域課

程當中教學。

２、【跨領域主題統整探究課程沉浸式族語教學】：於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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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中正規上課時間，以跨領域統整性議題課程進行教

學。

３、【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樂學課程(含家庭親子/照顧者共

學型態)】：於課餘（課後、周末假日或寒、暑假）非

正規上課時間，以原住民族語進行樂學課程教學。

４、以上課程必要時可安排原住民族語師資(含耆老)與學

校授課教師進行協同教學。

(二)辦理期程：

１、學校計畫實施期程：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(113

學年度)。

２、學校送件截止期限：113年3月18日(一)。

(三)線上申請作業網址：https://ieiw.k12ea.gov.tw/#1

(四)實施對象：

１、都會型原住民學生人數達20人以上學校，或原住民學

生數達學校學生總數1/5以上的學校。

２、曾辦理夏日樂學原住民族語活動課程、語文主題式課

程、國中小沉浸式族語課程、沉浸式族語幼兒園計畫

之學校。

３、原住民重點學校。

(五)經費請撥及核銷：

１、依各校實際授課節數補助，每校補助上限為每學年度

新臺幣20萬元，倘為國民中小學之學校，各階段補助

上限為每學年度新臺幣20萬元，補助經費項目詳「113

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沉浸式族語課程申辦方式

說明」。

51

2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２、本計畫經費以專款專用方式處理，不得挪為他用，會

計項目應明確清楚，並確實依核定內容執行。

３、請擬辦理之學校依前揭計畫規定，線上填妥申請表

件。系統開放時間自113年2月15日(星期四)至3月18日

(星期一)23：59止，請學校依規定時間送出計畫申請

資料。

４、倘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

育及文化研究中心李小姐，聯絡電話：(04)2218-

1118。

四、本縣配置專職族語老師學校應提出申請，請專職族語老師

統籌規劃。請都會型原住民學生人數達20人以上學校，積

極申辦【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樂學課程(含家庭親子/照顧者

共學型態)】，於課餘時間以族語進行樂學課程。

五、副本抄送本府原住民處，惠請轉知原住民鄉公所提供支

持，使社區與學校共同促成【沉浸式原住民族語樂學主題

課程】進行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土語文指導員陳麗雀老師、本土語文指導員林秀玲老師、本府原住民處、屏東

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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